
西北政法大学

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2022 年 4 月 11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广泛获得社会各界对学校教育事业支持，鼓励校

内外各单位和个人积极为学校筹措办学资源，募集办学资金，规

范管理和使用社会捐赠，保障捐赠者和学校双方的合法权益，充

分发挥社会捐赠在学校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法

律法规，遵照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社会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自愿无偿向西北政法大学赠与财产的活动。捐赠人捐赠的财产

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

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

第三条 依照本办法获赠的财产，其所有权归属于西北政法

大学，货币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实物等纳入学校统一管理。

第四条 接受社会捐赠的基本原则：

坚持捐赠自愿和无偿。捐赠双方自愿和无偿进行捐赠，不得

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坚持捐赠和使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所有捐赠

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损毁；



坚持尊重捐赠者意愿与符合学校利益相统一。尊重捐赠者意

愿，合理规范地使用捐赠的财产，不擅自改变捐赠用途。

第二章 捐赠管理

第五条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作为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的

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第六条 学校接受捐赠款项的途径为：

（一）户 名：西北政法大学

账 号：102006570787

开户行：中行西安南郊支行

（二）户 名：西北政法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 号：129910361010606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长安街支行

（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的捐款，可以开具捐赠发票）

其他捐赠（含实物捐赠），可直接与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

国内合作科联系。

第七条 校内各职能部门、学院须高度重视募集社会捐赠，

明确主管领导，具体开展募集社会捐赠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隐匿、截留捐赠收入，不得以学校名义擅自接受社会捐赠。

第八条 校内各单位在募集社会捐赠过程中可实施项目制

管理，合理设计社会捐赠项目，优化实施流程，降低募集成本。

社会捐赠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

协议处理；募捐方案未规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学校或受赠

单位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社会捐赠项



目，并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校内各单位和个人在争取社会捐赠和办理过程中，

须主动与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沟通联系，所有社会捐赠均需填

写《西北政法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登记表》，接受有关捐赠内容、

捐赠对象、捐赠用途、财务管理、协议文本等方面的咨询与审核，

并按规范格式与捐赠方签署协议。登记表、协议由国内合作与校

友工作处存档备案。

第十条 学校接受的实物捐赠（如艺术品、图档资料、仪器

设备、历史资料等），由受赠单位根据实物捐赠的类型办理资产

验收登记手续，并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登记入账。实物入账

后十五日内报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备案。

第十一条 学校根据《捐赠协议》等资料，办理捐赠手续，

向捐赠人开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

管。

接受货币捐赠的，按人民币金额如实开具，若为外币捐赠，

按结汇当日兑换汇率折算人民币入账；

接受实物捐赠的，捐赠人可以提供货物发票的，按发票金额

开具；无货物发票的，可按协议金额或国家管理政策确定资产价

值入账；

接受有价证券捐赠时，按变现时取得的现值入账；

接受项目或无形资产捐赠的，可按协议金额或国家管理政策

确定资产价值入账。

第三章 捐赠使用



第十二条 社会捐赠使用必须遵循公开、透明原则。根据捐

赠者意愿，社会捐赠可分为限定性（捐赠者指定捐赠用途）和非

限定性（捐赠者不指定捐赠用途）。

第十三条 限定性社会捐赠（如奖学金、助学金、购置专用

设备等）由学校按照捐赠协议，专项用于指定用途。未经捐赠者

许可，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产的性质、用途。

第十四条 非限定性社会捐赠，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前提

下，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资助学校教学科研、校园景观、环境美化、体育场馆、图书

馆、网络智慧教室、学术报告厅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和更新；

资助学科、专业、课程建设，教学科研项目、“十四五”科

研项目配套及实验室设施建设；

资助学校人才培养与引进，吸引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及

任教；

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和紧急

救助学生；

资助优秀教师、科研人员奖励以及教职员工、学生出版学术

著作（丛书）；

资助开展有益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践公益、创新创业、

就业择业及文化体育等各项活动；

资助学校加强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开展重大会议、

高层次学术交流及纪念活动等；

资助开展与办学有关，提升学校美誉度的社会公益活动；



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捐赠人捐赠财产在学校内兴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捐赠人与学校订立捐赠协议，对工程项目的资金、建设、管

理和使用作出约定。

捐赠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项

目审批手续，并组织施工或者由受赠人和捐赠人共同组织施工。

工程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捐赠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后，学校应当将工程建设、建

设资金的使用和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向捐赠人通报。

第四章 捐赠鸣谢

第十六条 凡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学校进行社会捐

赠，学校将予以鸣谢。对所有捐赠者学校将以致谢函、颁发捐赠

证书、冠名等形式答谢，举行相关捐赠仪式。捐赠答谢冠名参考

建筑、道路景观、树木或桌椅等成本造价及使用年限折价进行核

定，捐赠方的姓名及捐赠财产（有特别要求者除外）均刊登在学

校网站，并编制年度捐赠名册永久存档。

第十七条 对于部分捐赠项目，如奖助学金、专项基金等，

如捐赠累积达到 50 万元以上或单项 10 万元以上，尊重捐赠方意

愿，可以按照捐赠方或捐赠方指定的名称命名。

第十八条 非货币类的社会捐赠资产价值按照国家管理政

策确定，参照货币类标准予以鸣谢。

第十九条 除以上鸣谢方式外，可根据捐赠方意愿及要求，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定范围内，协商其它方式予以鸣谢。



第二十条 对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国家

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定范围内，学校与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捐赠者可优先享用学校的教学、科研等优

质资源，优先享有开展合作、技术咨询、共建等权利。

第二十一条 为鼓励一切关心与支持西北政法大学建设发

展的社会捐赠行为，学校建立鼓励激励机制，对作出贡献的单位

及个人进行奖励，具体奖励办法详见《西北政法大学社会捐赠募

集奖励实施细则》。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社会捐赠的使用情况按照学校财务制度和信

息公开制度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确保社会捐赠的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所有社会捐赠资产的管理、使用，接受捐赠方

和校内外广泛的社会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解释。社

会捐赠过程中的未尽事宜由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与捐赠方协

商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